
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班級模範生遴選辦法 

本辦法經107年2月21日導師會報通過  

一、宗旨： 

(一)提高學生榮譽感，表揚品學兼優學生，樹立學生楷模。 

(二)配合五育並重之教育，遴選班級模範生，鼓勵同學敦品勵學、見賢思

齊， 進而樹立良好校風。 

二、參選資格：(需同時符合以下條件) 

 (一)操行表現：截至送出申請書日期之獎懲紀錄不得有警告(含)以上處分 

(可以銷過，但不採納功過相抵)。 

(二)學業表現： 

(1)高二、高三同學：前一學年學業成績（上、下學期平均）在65分(含)

以上。 

(2)高一同學：高一上學期學科成績平均在65分(含)以上者。 

(三)體育表現：前一學年體育成績（上、下學期平均）在60分(含)以上者

(免修體育者除外)。 

(四)具良好品德：有誠信、負責任、知尊重、能關懷、愛助人等。 

(五)孝順父母、尊敬師長、友愛同學且遵守校規，並能實踐班級生活公約者。 

(六)曾擔任幹部，服務認真，公正盡職，或熱心團體公益者。 

三、遴選辦法： 

(一)依照參選資格，由各班同學提名(或由導師提名符合資格者數名)後經全

班同學票選班級模範生一名，並將名單送交學務處。 

(二)經學務處審查各班模範生當選人資格符合標準後，予以公布之。 

四、模範生之表揚及獎勵： 

(一)全校各班選拔之模範生，由學校於集會時公開表揚;三年級模範生另呈

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(二)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當選之班級模範生予以小功乙次，以資嘉勉。 

五、本報名表需繳交紙本(經導師及家長簽名)及寄送電子檔(檔名請用班級+姓

名)至訓育組信箱始完成報名程序(兩項均需親自確認繳交，以免遺漏)。 

六、以上各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或有疑義之處，由學務處補充規定或解釋之。 

七、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准公佈實施。 

(申請表請參閱背面。電子檔請上學校官網下載) 



高雄市立中正高工班級模範生申請表 

班級  姓名      導師簽名 電子檔無須簽名 

學生 

手機 
 

家長 

手機 
 家長簽名 電子檔無須簽名 

※【學業成績、德行評量獎懲紀錄】請檢附書面證明，裝訂於後※ 

導

師

推

薦 

事

由 

 

請用標楷體12字體 

 

以下請模範生填寫 

照

片 

請複製貼上電子檔生活照 

(勿貼上實體照片) 

經

歷 

、 

獲

獎

紀

錄 

請用標楷體12字體 

(條列式說明) 

模範生得獎感言(200字以上) 

請用標楷體12字體 

※本表繕打完成後列印，請導師及家長簽名後，114年3月3日(一)之前繳交至學務處訓育

組(務必直接交給承辦人員，勿直接放置於桌面)。 

※另請將電子檔寄送至學務處訓育組信箱(t0401@mail2.ccvs.kh.edu.tw)繳交紙本時一

併核對電子檔(電子檔無須簽名)。 


